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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监能市场„2025‟57 号 

 

 

 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，湖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各有关

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、新型经营主体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湖南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，根据《电力辅

助服务市场基本规则》（发改能源规„2025‟411 号）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

通知》（发改价格„2024‟19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湖南实际，

现就湖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有关事项明确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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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电力调峰辅助服务与电力现货市场运行衔接，电力

现货市场试运行期间，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暂停运行，调峰辅助服

务不予补偿。 

二、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政策实施后，抽水蓄能电站不再

作为省内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服务卖方参与市场。 

三、优化新型储能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，火电、新型

储能等主体在省内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中以报价排序形成调

用排序，促进公平调用各类调节资源。 

四、省内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价格上限不高于我省平价新能源

项目的上网电价 450 元/兆瓦时。其中，火电调峰第四档、第五

档报价限额分别为 400 元/兆瓦时、450 元/兆瓦时；新型储能报

价限额为 450 元/兆瓦时。 

五、优化省内调峰辅助服务费用调节系数的计算方式，将暂

未纳入分摊经营主体应承担的辅助服务费用剔除，调节系数为纳

入分摊的日电量占当日调度总发受电日电量的比例，由电力调度

机构按日计算并公布。 

六、水电纳入华中省间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湖南电网售出

电量的交易范围，当交易时段我省售出电量高于新能源主体扣除

省间现货后的上网电量时，剩余部分售出电量按照交易时段水电

主体上网电量占比分摊。 

七、经湖南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对《湖南省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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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（2023 版）》《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

场省间调峰辅助服务湖南电网售出电量分摊细则》相关条款进行

修改，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。 

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电网企业、

市场运营机构及各经营主体在执行中如遇有问题及时报告。 

 

附件：1.《湖南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（2023 版）》

修改条款 

      2.《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省间调峰辅助服务 

        湖南电网售出电量分摊细则》（修订版） 

 

 

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     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湖南省能源局        

2025 年 10 月 14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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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2023  

 

一、原规则第十六条修改为“深度调峰交易是指在系统负备

用不足或者可再生能源消纳困难的情况下，以火电机组降低出力

至有偿调峰基准值以下的调峰服务、储能电站的充电服务和负荷

侧经营主体增加用电负荷至基线负荷之上的服务等为交易标的，

提高系统负备用水平或者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的交易。” 

二、原规则第十七条第（一）款修改为“符合准入条件的统

调公用火电机组（单机容量 20 兆瓦及以上的燃煤机组、生物质

机组）、储能电站和负荷侧经营主体。自备电厂所属企业以负荷

侧经营主体形式参与深度调峰交易。” 

三、原规则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款删除，第（三）款修改为

“储能电站按充电电量报价。申报次日低谷、腰荷时段可提供调

峰辅助服务的能力，调节速率，最大可连续充电时间，调峰辅助

服务价格等。如未报价，其申报价格视为 0。” 

四、原规则第二十三条修改为：“火电机组、储能的报价排

序和调用排序原则： 

（一）报价排序。按照卖方报价从低到高排序；当火电机组、

储能电站等不同类别卖方报价相同时，或同类别卖方报价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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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按照申报时间先后排序。 

（二）调用排序。经调控中心安全校核后，形成调用排序。

调控中心根据电网深度调峰需求按序调用。深度调峰需求减少

时，按反序减少或停止调用。 

（三）确因电网运行需要，调控中心可根据负荷预测、调峰

需求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及储能电站充放电能力等情况，调

整储能电站调用时间，但应做好相关记录，说明调整原因。” 

五、原规则第三十二条修改为：“深度调峰服务费为调用主

体深度调峰电量与中标价格乘积的总额。为有效调控深度调峰服

务总费用，设臵深度调峰调节系数 K，取值范围 0-2。 

深度调峰服务费总额=火电机组深度调峰服务费+储能电站

深度调峰服务费+负荷侧经营主体深度调峰服务费： 

（一）火电机组深度调峰服务费＝K∑（交易时段机组深度

调峰电量×中标价格） 

其中，火电机组深度调峰电量为火电机组按调度指令深度调

峰的减发电量。 

（二）储能电站深度调峰服务费＝K∑（交易时段储能电站

深度调峰电量×中标价格） 

其中，储能电站深度调峰电量为储能电站按调度指令充电的

充电电量。 

（三）负荷侧经营主体深度调峰服务费=∑（交易时段负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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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经营主体深度调峰电量×边际出清价格） 

其中，负荷侧经营主体深度调峰电量为负荷侧经营主体按调

度指令在基线负荷之上增加用电量与其市场出清电量之间的较

小值。” 

六、原规则附件 3 中各经营主体深度调峰报价限额修改为： 

火电、储能电站、负荷侧经营主体深度调峰报价限额 

单位：元/兆瓦时；兆瓦 

 
 下调负荷率区间 申报价格 P 限额 

最小可调

出力 

 

火电 

报价 

限额 

第一档 45%≦负荷率<50% 100≦P≦200 

 

第二档 40%≦负荷率<45% 100≦P≦250 

第三档 35%≦负荷率<40% 100≦P≦350 

第四档 30%≦负荷率<35% 100≦P≦400 

第五档 负荷率<30% 100≦P≦450 

储能电站报价限额 0<P≦450 - 

负荷侧经营主体报价限额 100<P≦260 - 

注：报价最小单位均为 1 元/兆瓦时，储能电站充电时间单位均为分钟。 

 

七、原规则附件 4 中深度调峰调节系数 K 修改为按日计算，

计算公式如下： 

K=纳入辅助服务分摊的日电量/调度总发受电日电量 

式中：纳入辅助服务分摊的日电量是指已经纳入辅助服务市

场分摊的日发电量，按类型统计，目前包括火电（含燃煤、燃气、



 

- 7 - 

 

垃圾、生物质）、水电（不含抽蓄）、风电、10kV 及以上集中式

光伏。调度总发受电日电量是指各类电源（不含抽蓄、储能）、

10kV 以下分布式光伏及外来电日电量之和。以上各类日电量均

为纳入各级调度管辖且具备采集条件电厂的积分电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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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

 

第一条 华中省间电力调峰及备用辅助服务市场省间调峰辅

助服务湖南电网售出电量是指湖南电网经营主体通过购买华中

其他省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售出的电量。 

第二条 湖南参与华中省间电力调峰及备用辅助服务市场省

间调峰辅助服务交易的必要条件为： 

1.预计湖南电网负备用不足； 

2.湖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已启动，仍无法满足清洁能源消纳

需求，可能导致弃电。 

第三条 省间调峰辅助服务分摊对象为纳入湖南省内辅助服

务市场的集中式新能源场（站）及水电经营主体。 

第四条 若交易时段省间调峰售出电量小于等于新能源主体

扣除省间现货后的上网电量，则售出电量按照交易时段新能源主

体扣除省间现货后的上网电量占比予以分摊；若交易时段省间调

峰售出电量高于新能源主体扣除省间现货后的上网电量，则先将

售出电量分摊至新能源主体，剩余部分按照交易时段水电主体上

网电量占比予以分摊。 

第五条 参与省间调峰辅助服务交易的各经营主体相应售出



 

- 9 - 

 

电量不再参与湖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调峰服务费用分摊。 

第六条 电力调度机构在省间辅助服务技术支持系统向相关

经营主体发布每日的分摊信息，分摊电量在相关经营主体月度电

费中一并结算。 

第七条 根据市场发展情况，逐步将外电入湘或转送电量纳

入省间调峰辅助服务分摊对象范围。 

第八条 本细则由湖南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《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

市场省间调峰辅助服务湖南电网售出电量分摊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湘

监能市场„2022‟5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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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。 

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


